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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仪学院本科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方案

根据《浙江大学本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落实《关于做好2017-2018学年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的通知》，生仪学院特制订2017-2018学年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方案，以便操作。

一、综合素质测评机构

1、综合素质测评领导小组
成立学院综合素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整个学院的综合素质评价工作。
组长：孟礁
成员：孙幼波、王嘉忆
2、学生综合测评中心

综合素质评价中心受学院综合素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直接领导，负责学院综合测评的日常的具体工作，下设素拓测评中心。

3、班级综合测评工作小组

班级认证评价小组，是各专业班综合素质评价和素质拓展认证工作的具体实施单位。由团支书、班长和若干监督员组成，负责本班综合测评的日常工作。

二、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工作程序
                  

记实情况汇总


反馈及申诉




整理审核
                                


软件登录处理


三、记实测评的内容及评价标准

	一级指标
	行为特征
	具体内容
	评价标准

	思想道德
	积极组织或参加

各项集体活动和

“思想教育类”讲座
见附表一
	班级主要负责

参加1分/次、组织1.5分/次【不包括该活动组织部门的主要学生干部（副部以上）】

必须参加的无故缺席者给予扣分

	
	担任校内外各级组织的社会工作

【副部以上】

（半年以上）

见附表二
	A担任学院内组织主要干部
	参照《生仪学院干部考核条例》实行层层考核（党、团、学、班

直接引用《干部考核表》分数

	
	
	B担任学院内组织一般干部
	

	
	
	C 担任班团干部
	

	
	
	D 其他组织干部
	

	
	学生在宿舍的表现
	由宿管部门提供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校纪校规
	A受到学校或其它部门各种处分的
	在原评定等级基础上降一级处理。

	
	
	B校、院通报批评
	扣10分/次

	
	
	C其它
	

	知识水平
	学业成绩评定采用“专业综合排名”
	由教务部门提供

	各项能力
	获奖表彰情况

同一项目的以最高获奖等级计分，不累加


	A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校级和学院级志愿者活动、其他类别的实践活动
	省级获奖   5分/次,

校级获奖   3分/次,

院级获奖   2分/次

仅参加给   1分/次

	
	
	B参加科研实践活动、学科竞赛、学术研究、课外创新发明等活动得奖
	省级获奖   5分/次,

校级获奖   3分/次,

院级获奖   2分/次

仅参加给   1分/次

	
	
	C在各级刊物上发表文章
	省市级  加4分/篇

校      加2分/篇

园院系  加1分/篇

	
	
	D参加文化艺术比赛、体育比赛得奖
	获省级奖以上4分,校级2分,院级1分

	
	
	E参加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的业绩
	获省级以上奖3分,校级获奖1分

	
	
	F其他
	酌情给分

	身体素质
	主要评价学生的体育达标成绩，依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得分评定成绩。


四、具体记实评价操作办法

思想品德评定

（1）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85％）
个人申报：个人根据自身表现，向班级考评小组申报项目，并相关证明材料。申报项目可与素质拓展申报项目基本类似。

班级认证评价小组汇总、初审：根据项目分类所列，汇总、登记班内同学申请项目，审核所报项目真实、合理性，并给予赋分。

班内第一次公示：考评小组在上报前将结果在班内公示，接受同学监督。尽量使信息公开，结果公平。

初评结果上交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中心：要求上交电子稿书面稿各一份。由于结果要统一导入考评软件，电子表格请严格按照例表所要求，用EXCEL制作。

	学号
	姓名
	专业
	专业班
	序号
	德分
	考核时间

	301*******
	张三
	测控
	1501
	
	50
	2018年6月20日


学院审核：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中心将根据学学院制定的评价标准对各班初评结果进行审核。

学院公示：学院将审核后的结果将以电子形式在学院网上公示，书面稿返还班级。

各班反馈、同学签名：在一定的公示期内，参评个人可以向各班认证评价小组反馈意见，由小组负责人统一向综合素质评价中心审核监督组反映。有重大意见，也可直接向学院领导小组反映。公示期满，各班将修改后的书面稿、电子稿上交学院，书面稿要求有全体同学的签名。
学院评定：学院对各班公示完成后的考评数据进行最后审核确定，并公布结果。（2）宿舍表现（15％）
数据由学生公寓管理中心提供，并考虑学生所在学园各相关机构所提供的评价。
（3）确定总分及排名
思想评定总分（100％）=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分（85％）+宿舍表现(15%)

	等级
	优秀
	良好
	备注

	排序
	小班前50%
	小班后50%
	受纪律处分学生在原评定等级基础上至少降一级处理


五、备注

1、个人上报的内容必须真实，有可靠的证明材料或证明人，如有虚假，将向全院通报批评并取消当年的评奖资格；

2、负责考评工作的人员应认真执行本方案，力争做到公正、公平，杜绝任何徇私舞弊的行为，发现此类行为立即向学院通报批评；
3、由于学院给的列表一般都是院级活动，对于校级活动，学生可自行申报，但必须有相应的证明材料，如照片等，否则不予通过；

4、对于一些讲座等活动，必须有证明人亲自签名，且证明人必须负责，若有虚假，申报者与证明人都将受到通报批评；

5、对于一些社团或学生会干事，并不是社团或学生会的所有活动都可以加组织的分数，必须是参与组织并有相应证明材料，如活动负责人的签名等，才可以加相应的组织的分数；

6、对于一些其他类别的项目，可以自己递交申请，测评工作小组审核通过即可相应加分；

7、本评价方案在实施过程中的任何突发、特殊事件，由综素办公室及指导老师根据事实情况，酌情予以处理；

8、本学年转专业同学依学校规定评定；

9、本实施办法由学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领导小组负责解释，学院综合评价办公室负责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日常工作。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2018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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